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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绿电直连项目实施程序

一、申报阶段

绿电直连项目由企业申报，经设区市初审、自治区评审，

按照“成熟一个、审批一个”的原则，稳步有序组织实施。

（一）项目申报

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（能源局）应遵循属地原则，负责梳

理本地区绿电直连项目需求，引导符合条件的负荷企业进行申

报（绿电直连项目申报主体应为具备申报条件的负荷企业）。

申报企业须依据《绿电直连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大纲》（附件 1）

科学编制方案，并提交至所在设区市的发展改革委（能源局）。

（二）设区市初审

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（能源局）会同电网企业等有关部门，

依据国家及自治区要求，对本市绿电直连项目申报材料进行初

审。初审重点是对项目实施方案及支撑性材料的真实性、合规

性、完整性进行审查。对审查通过的项目，由各设区市发展改

革委（能源局）以正式文件形式，将项目实施方案等相关材料

报送至自治区能源局。

（三）自治区评审

自治区能源局组织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，对项目实施方



- 2 -

案及电源项目建设条件进行评审，并充分听取国家能源局南方

监管局、广西电网公司等单位意见，以确保技术方案的经济可

行性和系统安全性。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将纳入绿电直连项目名

单并予以批复实施，相关电源项目列入风电、光伏开发建设方案。

二、实施阶段

（一）项目审批

项目获批后，业主应依据批复的建设内容和规模，加快办

理项目核准（备案）、规划许可、土地使用、环评、水土保持、

电网接入等手续。项目所含电源、负荷、直连线路等子项目的

立项及核准（备案）管理，按现行规定执行。并网型绿电直连

项目在完成项目审批、核准或备案后，应向电网企业报送并网

申请。涉及需履行手续变更且已完成核准（备案）的新能源项

目，应与电网企业协商开展并网接入变更等手续。

（二）项目建设及验收

项目业主须严格依据批复方案开展工程建设，不得擅自变

更建设内容，确保做到同步设计、统一建设、同步投产。项目

竣工后，应就电源和直连工程等建设内容及时向有关单位申请

验收，通过验收后方可并网运行。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（能源

局）负责监督验收流程，并汇总竣工验收报告向自治区能源局

报备。此外，新增负荷并网前，也须按照行业规定进行验收。

（三）跟踪评估及项目退出

自治区能源局会同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，负责组织电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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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、第三方咨询机构开展动态监测、定期预警、评估分析。

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（能源局）履行属地管理责任，负责项目

安全监管及成效评估。电网企业和项目单位要严格落实国家及

自治区有关要求，切实做好安全管理、电网接入、调度运行、

责任划分、市场交易、规范计量、信息报送等各项工作。对未

按要求和政策执行的绿电直连项目，由自治区能源局会同国家

能源局南方监管局予以通报并限期整改，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

（能源局）负责督促落实、确保整改到位。对未按时完成整改

且情节严重的，自治区能源局将视情况予以终止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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